
丰府〔2025〕111 号

为切实解决丰顺县大山背粮仓三旧改造项目遗留问题，原《丰

顺县大山背粮仓三旧改造项目腾退安置补偿实施方案》（丰府办

〔2013〕109 号）已不再适用，现予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丰顺县大山背粮仓三旧改造项目腾退安置补偿实施方案

丰 顺 县 人 民 政 府

2025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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